
度拨款”科目（交付使用财产价值中财政贴息数额）和“待冲基建支出”科目（扣减财政贴息数后的交付使用财

产价值部分），贷（减）记“交付使用财产科目（交付使用财产全部价值）。用财政拨入的贴息资金归还基建投

资借款时，借（减）记“基建投资借款”科目，贷（减）记 “银行存款”科目。

（四）关于建设单位按规定交纳的耕地占用税和提取的待业保险金、退休养老基金的核算

1.建设单位按国家规定交纳的耕地占用税， 在“待摊投资”科目所属“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明细科目中

核算；
2.建设单位按规定提取的待业保险基金和退休养老基金，在 “待摊投资”科目所属“建设单位管理费”明细

科目中核算。

在国营建设单位会计报表中，应作相应的补充。具体增设的项目和编制说明见我部（87）财会字第64号“关

于编报一九八七年国营建设单位和地质勘探单位年度汇总会计报表的通知”。

法规介绍财政部发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认购和

发行债券会计处理问题的规定》

本刊讯 最近，财政部以（87）财会字第65号文，发出 《 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认购和发行债券会计处理问题的

规定》 ，全文如下：

我部已于1987年 9 月21日发出（87）财工字第101号《关于发行国家重点建设债券、重点企业债券和其他债券

有关财务处理的规定》 ，现对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规定如下：

一、 会计科目

（一）将 “204国库券”科目改为 “204有价证券”科目。

1，本科目核算企业认购并已付款的国库券、 国家重点建设债券、重点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但不包括银行承

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2.企业认购国库券、国家重点建设债券、重点企业债券等，应于交款时，借（增）记本科目，贷（减）记“专

项存款”科目。

3.企业收到归还的国库券本息，借（增）记 “专项存款”科目，贷（减）记本科目（本金部分）和贷（增）
记“专用基金”科目（有关明细科目）（利息部分）。

企业收到的债券本息，借（增）记 “专项存款”科目。贷（减）记本科目（本金部分），贷（增）记“应交

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利息收入中应纳税金部分）、 “专用基金”科目（有关明细科目）（利息收入中应

留给企业的部分）。利息收入中应纳税金部分应自 “专项存款”科目转入 “银行存款”科目（下同）。

4.企业将认购并已付款的债券转让给其他单位，应于收到款项时，借（增）记“专项存款”科目，贷（减）
记本科目（本金部分），贷（增）记 “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所得收入大于债券本金部分视同利息收

入应纳的税金）和 “专用基金”科目（有关明细科目）（所得收入大于债券本金的差额中应留给企业的部分）。
企业实际收到的价款低于债券帐面价值时，应按实际收到的价款，借（增）记“专项存款”科目，将帐面价值与

实际收到价款的差额，借（减）记 “专用基金”科目，按帐面价值，贷（减）记本科目。
企业接受转让的债券，应于付款时，按实际支付的价款，借（增）记本科目，贷（减）记 “专 项 存 款”科

目。

5.企业如先认购付款，后收到证券，以及以认购的债券作抵押时，均应在专设的备查簿中进行登记。

6.本科目应按 “国库券” “国家重点建设债券” “重点企业债券” “其他债券”等有价证券种类设置明细科

目。

（二）增设 “542应付债券”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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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科目核算发行债券的企业应支付的债券本息。

2.企业按照规定发售债券收到的价款，借（增）记 “专项存款”科目，贷（增）记本科目，支付受托银行或

其他金融机构的手续费及印刷费，借（增）记“专项工程支出”科目，贷（减）记 “专项存款”科目。债券投资

建设项目工程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时，手续费及印刷费不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内。
3.应付债券的利息支出，按照不同的资金来源分别核算：

（1）应由企业的专用基金负担的利息，借（减）记“专用基金”科目，贷（增）记本科目。

（ 2）应由增加的利润归还的利息，借（增）记 “专项工程支出”科目，贷（增）记本科目.
4.债券筹集的存款利息收入，借（增）记 “专项存款”科目，贷（减）记“专项工程支出”科目；用存款利

息收入归还债券本息，借（减）记 “应付债券” 科目，贷（减）记“专项存款”科目。
5.债券到期还本付息时，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

属于用企业专用基金归还债券本息的，借（减）记本科目，贷（减）记 “专项存款”科目。

属于按照国家规定，经批准用债券筹集的资金进行投资建设的项目投产后新增利润归还债券本息的，借（减）
记本科目，贷（减）记 “银行存款”科目；同时，借（增）记 “利润分配——归还重点企业债券的利润”科目，

贷（减）记 “专项工程支出”科目。

企业发行的以本企业产品等价清偿本息的债券，如属按照规定用新增利润归还的，借（减）记 本 科 目，贷

（减）记 “应收销货款” 科目，同时，借（增）记 “利润分配——归还重点企业债券的利润” 科目，贷（减）记

“专项工程支出” 科目；属于用企业专用基金归还的，借（减）记本科目，贷（减）记“应收销货款”科目，同

时，借（增）记 “银行存款”科目，贷（减）记 “专项存款”科目。

6.企业核销委托发售债券手续费及印刷费等，属于用新增利润核销的，借（增）记“利润分配——归还重点

企业债券的利润”科目，贷（减）记 “专项工程支出”科目，同时，借（增）记“专项存款”科目，贷（减）记

“银行存款”科目，属于用专用基金核销的，借（减）记“专用基金”科目，贷（减）记“专项 工 程 支 出”科

目。

7.本科目按债券种类设置明细科目。

8.本科目月末贷（增）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偿还的债券本金数。

9.企业在准备发行债券时，应将待发行债券的票面额、债券票面利率、还本期限与方式、发行总额、发行日

期和编号、 委托代售部门等在备查簿上进行登记。

二、 会计报表

（一）将会工01表 “资金平衡表” 原48行 “国库券”项目改为“有价证券”项目；在93行项目下增设“应付

债券”（93- 1 行）项目。在“补充资料”（二）“12、固定资产原价本年增减数”的“本年增加数合计”中的

“（10）融资租入” 项目下增列 “（11）债券资金购建”项目。

（二）在会工02表 “利润表”（20- 1 行）项目下增设“归还重点企业债券的利润”（20- 2 行）项目。
（三）将会工21表 “专用基金及专用拨款表”原30行“其中：国库券”项目改为“其中：有价证券”项目。

（四）将会工22表 “基建借款及专项借款表”中“专用和投资借款”部分改为“专用和投资借款及债券”，
并按借款及债券种类设置专栏；在18行项目下增设 “ 5 、用债券筹集资金的存款利息收 入 归 还 数”（19行）项

目。

财会动态财会短讯

△江苏省财政厅最近在常熟市召开全省会计事务

管理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在贯彻《 会计法》 的

基础上，开展会计工作“抓基础、 达标准、上等级”

活动的试点经验，并做出了 进一步扩大试点的部署。

（晨 曦）

△沈阳、大连、 鞍山、抚顺、 辽阳五市联合创办

的《 工会财务信息》 ，最近在大连召开年会，总结了

一年来的工作，交流了经验，决定该刊编辑工作1988

年移交给鞍山市总工会财务部主办。

（郭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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